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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太：  
 
 新年快樂，萬事如意，並祝您和   貴會同寅工作愉快，和諧進步。  
 
 房屋署工會大聯盟成立以來，就房署公司化問題已在過往一年多，以特區政

府的平穩安定，廣大公屋居民及輪侯家庭的利益，和員工的專業經驗、意見和需要

為基礎，表達了不少建議和分析。但是，部門一直我行我素，對我們費盡心思的意

見，不單不接納，而且沒有作深入和有誠意的探討，卻極力推銷：「因租戶變業主，

有權揀管業公司，所以公司化是房屋署唯一的出路，目的是提供出路給員工。」但一

點也沒有透露如何推行公司化。給員工的訊息卻是：「房署會以減低成本為目的，逐

部削減一向的承擔，如管理私營化，拓展研究及大型保養維修及改善工程的策劃與

推行，則盡量交顧問公司做，架空現有房署內的專業和經驗豐富的人才，做成人心

惶惶，員工士氣大受打擊。」  
 
 鑑於部門考慮公司化毫無透明度，全無誠意與員工磋商（大聯盟成立一年多以

來，絕對沒有真誠在桌上與我們探討公司化的路向，或研究有沒有別的更好路向），

完全漠視員工的專業和工作經驗、意見和需要，員工感  到強烈不滿，並且不斷向房

署工會大聯盟（現擁有二十九個盟會）反映和申訴，大聯盟於九八年十二月八日一致

通過在九九年一月九日（星期六）下午十二時開始由各盟會號召房署同事靜坐請願，

在不影響對公眾服務為原則之下向部門顯示我們的團結和同一意向—要求部門考慮

公 司 化 方 案 要 有 透 明 度 ， 用 民 主 和 開 明 的 態 度 與 房 署 工 會 大 聯 盟 ， 在 會 議 桌 上 共

議，如何面對時代的改變，如何發揮員工的工作能力，保障居民的利益，共創優良

服務。並邀請房屋委員會、房屋局和公務員事務局參與討論。未得各方同意之前，

不應上呈審批，以免政策一再危害社會的穩定、市民的利益和員工的士氣。  
 
 房署工會大聯盟認為，任何涉及員工的改革計劃，必須得到員工的支持，才

能成功，得不到員工支持，計劃註定失敗。今次，房屋署工會大聯盟所提出的要

求，實在非常合情、合理，並適用於任何政府部門，因此，懇請您諒解房屋署工會

大聯盟今次靜坐所提出的要求，祈能確立政府部門就改革而要諮詢員工的原則。  
 
 十二月三十日那天，星島日報和東方日報同時大篇幅報導房屋署公司化後員

工可獲優厚的轉職安排（附件一），兩張報紙報導大同小異，賠償方案的次序貿和內

容，不約而同，絕對是房署內高層放出的材料，但後來房署副署長鄔滿海先生卻向

大聯盟否認有其事。這場戲演得真是天衣無逢，目的是借刀殺人，誤導公眾和員

工，大聯盟覺得這種手法卑劣無恥，對有關人士感到更失望和遺憾。希望立法會徹

查此事，否則政府的公信力便蕩然無存。  
 

房屋署工會大聯盟召集人林民焯啟  
 
一九九八年十二月三十日







 


